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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

 

 

 

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4月 30日在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

报》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 上披露了《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（公告编

号:（2024）040 号）。经事后核查发现，因财务部工作人员失误，将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上年

度末总资产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金额误填为上年同期末的数值。现对上述报告“一、主要

财务数据”中“（一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”部分内容进行如下更正（更正部分以加粗字体标明）： 

更正前内容为： 

一、主要财务数据 

（一）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是 否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

减（%）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,345,269,521.66 876,901,073.04 53.4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178,582,799.91 92,775,767.49 92.4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169,587,813.70 62,631,293.51 170.77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398,071,266.90 181,904,184.15 118.84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3 0.07 85.71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3 0.07 85.71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.05% 1.13% 0.92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

增减（%） 

总资产（元） 11,015,969,459.83 10,154,049,887.40 8.4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

（元） 
8,788,588,768.30 8,330,794,527.37 5.50% 

更正后内容为：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一、主要财务数据 

（一）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是 否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

减（%）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,345,269,521.66 876,901,073.04 53.4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178,582,799.91 92,775,767.49 92.4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169,587,813.70 62,631,293.51 170.77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398,071,266.90 181,904,184.15 118.84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3 0.07 85.71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3 0.07 85.71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.05% 1.13% 0.92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

增减（%） 

总资产（元） 11,015,969,459.83 11,254,920,900.91 -2.1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

（元） 
8,788,588,768.30 8,602,934,343.25 2.16%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公司《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更正后的《2024 年第一季度

报告（更正后）》（公告编号:（2024）042号）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和信息披

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。对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。公司将进

一步加强定期报告审核工作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 

 

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3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